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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锅炉氢能源示范园区建设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公司在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县华山南路二段 218号建设本项

目，建设一座含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高密度储运氢、加氢及氢燃料电池分布式

能源系统的一体化氢示范园，占地面积约 9.1亩，主要用于氢能源性能研发和氢能

源工艺设备等试验及示范。本项目环保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且通过环评审批，环

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均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主体工程设计的同时对本项目

的环保设施的位置、废水废气管道的走向等建设内容进行了设计。本项目落实了防

治污染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其中实际投资 4350.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09%。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施工期将各项环保设施纳入施工合同，施工期间落实了各项环保设施建

设，项目执行环评及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审查及审批手续完备，各项环保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

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

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 2022年 5月开工建设，项目竣工后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2024 年 2

月 29日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了调试。2023年 8月，我公司委托四川省工业

环境监测研究院承担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该院具有的资质和能力主要包

括工业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工业节能技术的科学研究及咨询培训工作。根据国务

院令第 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国务院第 68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

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

影响类》规定和要求，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于 2024年 9月组织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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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勘查现场，收集相关资料，于 2024年 1月 9日~2024年 1月 10日对本项目废水

及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

本项目验收监测范围如下：

本项目验收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工程（一座一体化氢能源示范园）、环保工程

（废水、噪声、固废治理措施及风险防范措施）及配套的公辅工程等。

2024年 2月 20日，我公司组织 3位专家对《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锅炉氢能源示范园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进行评审，

对该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措施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组织了验收。验收组经认

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安排专人对废水处理设施加强管理，定期检查处理设施状态，及时发现运

行异常情况。

2、加大环保宣教力度，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强化员工环保意识。

3、委托具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定期对废水及噪声排放情况进行监测，作

为环境管理的依据。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企业建立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规定了环保的工作任务及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废弃物的收集、存放和处理方式，污染物排放管理，环境监测管理，污水处理管理

等内容，制度较为完善，能按照相应的管理程序进行管理。

本项目设置环保机构，由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EHS负责各项

环保事务，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 3人，制定环保管理制度，建立了环保档案。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已编制风险防范措施及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备案号：510600-2022-013-L）。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辨识》（GB 18218-2018），本项目不构成重大危险源。本项目在运营期间未

发生污染事故、污染纠纷及投诉。

3、环境监测计划

目前公司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后续监测工作将按照监测计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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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卫生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各项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在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

究院验收监测期间，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根据验收组结论，验收现场无需要整

改的部分。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我公司将严格执行验收组意见及建议：

1、安排专人对废水处理设施加强管理，定期检查处理设施状态，及时发现运

行异常情况。

2、加大环保宣教力度，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强化员工环保意识。

3、委托具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定期对废水及噪声排放情况进行监测，作

为环境管理的依据。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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